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政風室 111年 9月政風小品集廉政宣導篇 

111 年 9 月政風小品集廉政宣導篇 
公務員常見刑責態樣：不違背職務收賄罪 

法務部廉政署編製《公務員法律責任個案檢討及防弊作為》 

(一)案例概述： 

    高西錢係 A環境公司(下稱 A公司)之負責人，其以 A公司之名義標得 B機

關之設備操作維護案。高西錢為求迅速完成資料核備、估驗計價及撥款流程，

基於行賄之犯意，於機關旁邊超市約見 B機關技工，即承辦上揭採購案履約業

務執行事宜之乖乖弟，請求加速請款流程，並交付賄款 3萬元，於交談過程中

得知乖乖弟確有依約加速完成陳核程序，高西錢為表達謝意，隨即再加碼交付 

1萬元之賄款。 

(二)法條依據： 

  1、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3款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 

  2、貪污治罪條例第 11條第 2項對於公務員不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 

 (三)案例研析： 

  1、所稱職務上之行為，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

為。而所謂「不違背職務收賄罪」，是指公務員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做「合法」的行為。 

  2、無論違背或不違背職務收賄罪，皆需具有「對價關係」，須所收受之賄賂或

不正利益與行為人的職務具有相當「關聯性」，方能夠成本罪。至於關聯性

成立與否，則由法院就具體個案認定之。此外，行賄人本身也需具備「行賄

之故意」，才可成立本罪。 

  3、本案經法院審酌，被告高西錢基於行賄之犯意，交付財物予依法從事公務之

人，期加速行政流程，犯罪事實甚明，惟考量渠對犯行坦承不諱，爰依貪污

治罪條例第 11條第 2項、第 4項規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1年 2月，褫奪公

權 1 年，緩刑 2 年。公務員乖乖弟雖未違背職務，卻貪圖不法財物，惟考

量渠犯後坦承犯行，並繳回全部犯罪所得，確有悔意，依犯貪污治罪條例之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 2年，緩刑 3年，向公庫支付 30萬元，

褫奪公權 3年，扣案之犯罪所得 4萬元沒收，後經最高法院三審判決定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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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9 月政風小品集機密維護篇 
公務員常見刑責態樣：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法務部廉政署編製《公務員法律責任個案檢討及防弊作為》 

(一)案例概述： 

    阿洪為某就業服務站的臨時僱用人員，因承辦民

眾求職、廠商徵才等相關業務，具有勞工保險資料查詢

系統(又稱勞保閘門系統)之查詢權限，可逕行查詢勞

工投保資料來媒合適當之職缺給失業民眾或辦理相關

勞工失業給付等業務。某日，阿洪基於好奇，想瞭解前

女友小琪及其他 3 位朋友的工作現況，便以其帳號登

入勞工保險資料查詢系統，輸入小琪等 4人的身分證字號，點選「依民眾授權

查詢勞保資料之求職登記表辦理」為查詢事由，私自查詢他們的勞工投保資料，

事後並在跟朋友阿柏通話時，將小琪的資料查詢結果透漏給阿柏知道。 

(二)法條依據： 

  1、刑法第 132條洩漏或交付國防以外之秘密罪(同條第 2項處罰過失犯)。 

  2、刑法第 213條公文書不實登載罪。 

  3、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41 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蒐集個人資料

罪。 

  4、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41 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

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 

(三)案例研析： 

  1、阿洪雖是臨時僱用人員，但因其業務性質，仍屬於刑法第 10條第 2項第 1

款「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身分公

務員。 

  2、阿洪在小琪等人均未前往辦理有關求職及失業給付之申請業務，亦未同意

授權阿洪代為查詢勞工投保資料的情況下，點選「依民眾授權查詢勞保資

料之求職登記表辦理」之不實查詢事由，而將上開資料登載於職務上所掌

勞工保險查詢系統電磁紀錄之準公文書上，以查詢小琪等人之勞工投保資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政風室 111年 9月政風小品集機密維護篇 

料，足生損害於小琪等 4 人及就業服務站管理使用勞工保險資料查詢系統

之正確性，係犯刑法第 220條第 2項及第 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

罪。 

  3、又民眾的勞工保險資料，不僅屬於個資，亦屬於不得洩漏之機密事項，阿洪  

後續與阿柏通話時，將他查詢到小琪的投保紀錄洩漏予無權知悉的阿柏，

係犯刑法第 132條第 1項之公務員洩密罪。 

  4、全案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偵結起訴，並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就阿洪涉犯

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之部分，處有期徒刑 1 年；另就涉犯公務員洩

密罪之部分，處有期徒刑 3月，如易科罰金，以 1仟元折算 1日。均緩刑 3

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接受 4 小時之法治教育課程。阿洪的服務

機關也召開考績會，決議終止阿洪的勞動契約關係。 

  5、近年來公務員洩密案件所洩漏的資訊，多數為民眾個人資料。如：稅籍資訊、

車籍資訊、戶役政資訊、出入境資訊、電話或聯絡方式、投保資訊及就醫資

訊等各項與民眾隱私有關者。掌理民眾個資之機關，相較於其他公務員更

易取得民眾個人資料，若發生個資外洩事件，甚或遭轉售不肖業者，將直接

影響政府機關形象，故尤須注意保密規定，防範個人資料遭不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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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9 月政風小品集安全維護篇 

9 月中秋節連假~放假前請注意以下事項： 

1.公務機密資料非經權責主管人員核准，不得複製及攜出辦公處所，

並要求機關員工切勿將機敏公文存於隨身碟或行動手機攜回家中或

非辦公處所辦理。 

2.強化公文收發、檔案管理及傳遞過程，注意可能產生文書保密疏漏

環節加以防範；保密通訊設備應實施檢核，機敏文件內容應避免電

子傳輸，以杜絕公務機密外洩情事。 

3.各課室若獲悉有聚眾陳抗及偶突發事件等危安預警情資，應機先通

報主管及政風室，研擬防處方式、妥適溝通、化解危機。若發生重

大危安預警狀況時（例如機關人員重大傷亡、重大意外事故及其他

攸關民生之重大意外事件等），應立即通報機關首長及政風室。 

4.確實執行門禁管制，非上班期間請特別加強安全巡查，以防制不法

人員入侵與破壞情事。 

5.收發人員請提高醒覺，發現可疑郵件或包裹，切勿擅動與拆封及保

持現場完整，並通報政風室處理。 

6.各機關同仁下班時，應確實關妥電腦，鎖妥辦公桌，最後離開辦公

室同仁應關閉門窗及電源。 

7.擔任行政值日人員，應確實依規定值勤。  

8.密切防範假冒身分至機關內施行詐騙案件，如發現詐騙個案，應迅

速向權責機關反映，避免其他民眾持續受騙，並知會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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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9 月政風小品集消費者保護篇 

降低一日遊消費糾紛 消保處推簡易定型化契約 

2022/07/29 記者許敏溶／台北報導 

    不少民眾報名參加國內一日遊行程，卻爆發消費爭議，為落實保障消費者

權益，行政院通過簡易型一日遊新規範，明定業者應清楚揭露的資訊及協助處

理義務、出發前解除契約效果等事項，例如明定契約應載明簽約地點、日期、

旅遊行程、旅遊費用、消費者集合出發的時間地點及最低組團人數等內容，在

交通部近日公告後就會上路實施。 

隨著國內疫情趨緩，加上出國旅遊限制較多，不少民眾選擇國內旅遊，更

有長輩或退休族群偏好一日遊，但由於一日遊的消費者有即興式、臨時起意等

特性，引發不少消費糾紛，行政院消保處今（7/29）召開記者會，宣布行政院

消費者保護會審議通過交通部提報的「簡易型一日遊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明定業者應清楚揭露的資訊。 

    消保處簡任秘書陳星宏表示，所謂簡易型一日遊，代表業者在旅遊當日於

捷運站、火車站或宮廟等地點，提供消費者現場臨時報名參團的國內團體一日

旅遊，新的草案將提供相關規範，包括強化契約審閱規定、明定出發前解除契

約的效果、明定業者應清楚揭露資訊及協助處理義務、明定旅遊內容變更效果

等，在出發前說明相關權利義務後簽定契約。 

陳星宏舉例說，一日遊最常見因為旅遊行程、旅遊費用內含項目等資訊記

載不明確，導致衍生消費糾紛，所以草案明定契約應載明簽約地點、日期、旅

遊行程、旅遊費用、消費者集合出發的時間地點及最低組團人數等內容，以充

分揭露資訊，杜絕爭議。 

此外，若消費者在旅遊開始前解除契約，陳星宏表示，不得請求退還旅遊

費用，且應繳交行政規費並賠償損害，但業者因此節省或無須支出的費用，應

退還給消費者；若業者任意變更行程，本來要到某地方參觀或去吃美食，臨時

變更行程，規定業者要賠償差額兩倍的賠償金。 

                                          資料來源：ETtoday新聞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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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9 月政風小品集反詐騙篇 
串連大蛇丸等 7 知名 YouTuber 刑事局宣導反詐騙 

2022/06/27 記者姚岳宏／台北報導 

    疫情期間詐騙案件數居高不下，刑事警察局苦思解決之道，除加強查緝向上

溯源，同時也大力進行各種反詐騙宣導方式，近期特別與影音平台 YouTube合作，

透過平台創作者拍攝反詐騙影片，讓更多民眾能獲得最新反詐騙訊息與知識。 

刑事局表示，目前參與反詐騙 YouTube 創作者串連活動影片拍攝的創作者，

包括大蛇丸、上班可以聽 LWW、柴鼠兄弟 ZRBros、蕾咪 Rami、Dinter丁特、Lice

萊斯及好棒 Bump等 7組知名 YouTube創作者，他們的影片預計在 6 月 27日起，

陸續於 YouTube平台中，針對生活娛樂類、投資理財類及遊戲類等不同的族群推

播，也歡迎大眾與創作者們共同串聯，運用「#麥擱騙啊」標籤，一起宣導反詐騙

或關心反詐騙相關議題。 

刑事局發現，近一兩年投資詐騙廣告在社群影音平台充斥，許多民眾看了這

些投資詐騙廣告因此受騙，為解決該問題，刑事局透過詐騙數據分析及特殊個案

加強分層分眾宣導，找尋正面形象公眾人物拍攝反詐騙宣導短片、辦理大型宣導

活動搭配形象清新活動大使，拓展多元宣導管道增加宣導廣度。 

YouTube 大中華區策略合作夥伴副總經理陳容歆表示：YouTube 致力應對不

實資訊與詐騙廣告，以善盡平台責任，於此目標將持續努力，例如近期 Google的

金融服務廣告客戶驗證計劃將於台灣推出，其中也包括影音廣告，幫助大眾降低

網路金融詐騙危害，打擊詐騙廣告無法僅靠一己之力，很榮幸這次能與刑事局和

YouTube創作者們一起宣導反詐騙，為數位平台內容安全及觀影體驗盡心力。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_bdub9LlFk8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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